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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向公司下发的《关于对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公司部问询函〔2022〕第37号），公司对此高度重视，积极对《问询函》

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现将所关注事项回复如下: 

1、2020 年、2021 年，你公司分别披露拟以不超过 10 亿元、12 亿元的自有

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本年度，你公司将投资金额增加至 15 亿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仅为 1.55 亿元。请你公司说明： 

（1）结合 2020 年和 2021 年证券投资的实际投入金额、投资收益等情况，

说明将 2022 年度证券投资额度增加至 15 亿元的具体原因。 

回复： 

2020年及2021年，公司证券投资情况如下： 

①2020年证券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投资项目 

期初实际投入

金额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期末续存投入

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 

股票 境内股票 321,460,171.56 7,010,642.00 317,134,390.02 6,998,042.00 7,056,098.00 58,056.00 -82,130,644.92 

私募

基金 

深圳平安天煜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398,607.69 - - 30,398,607.69 26,865,729.74 3,070,734.30  

辽宁中德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4,500,000.00 - - 214,500,000.00 300,209,180.58 86,951,620.58  

上海新礼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00 - - 10,000,000.00 8,260,679.48 775,898.13  

置悦（上海）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59,430,462.25 - - 159,430,462.25 124,958,667.42 41,024,340.60  

苏民投君信（上海）

产业升级与科技创

新股权投资合伙企

180,000,000.00 90,000,000.00 - 270,000,000.00 327,663,638.00 - 43,328,1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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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21年证券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元 

注：公司投资的沪农商行 2021 年上市，列入 2021 年证券投资之境内股票。 

公司根据 2020 年初、2021 年初证券投资实际续存金额，并根据公司现金流

情况，测算各年度股票、基金和银行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年度累计发生最高金额，

拟定 2020 年、2021 年以不超过 10 亿元、12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额度，

公司在不超过经审议的投资额度内以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和下属

公司拟使用合计不超过（含）人民币 15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本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投资金额包括续存与新增证券投资金额，且任一时

间投资额不能超过审议额度。公司 2021 年期末证券投资续存投入金额 6.34 亿元，

业（有限合伙） 

委托

理财 
银行理财产品 35,103,561.64 303,000,000.00 256,103,561.64 82,000,000.00 82,000,000.00 - 964,754.93 

合计 — 950,892,803.14 400,010,642.00 573,237,951.66 773,327,111.94 877,013,993.22 131,880,649.61 -37,837,710.33 

证券

品种 
投资项目 

期初实际投入

金额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期末续存投入

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 

股票 境内股票 42,998,042.00 15,112,980.00 17,989,593.34 48,971,130.00  384,650,885.00 -55,062,385.00 18,056,368.00 

私募

基金 

深圳平安天煜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398,607.69 - 11,638,639.50 18,759,968.19 23,245,820.15 8,018,729.91 - 

辽宁中德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4,500,000.00 - - 214,500,000.00 579,922,159.68 279,712,979.10 - 

上海新礼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00 - - 10,000,000.00 8,159,264.91 -101,414.57  

置悦（上海）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59,430,462.25 - 171,444,824.02 - - - 46,486,156.60 

苏民投君信（上海）

产业升级与科技创

新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70,000,000.00 30,000,000.00 - 300,000,000.00 537,105,124.71 - 179,441,486.71 

委托

理财 
银行理财产品 82,000,000.00 708,267,102.67 748,269,196.79 41,997,905.88 41,997,905.88 - 4,731,867.07 

合计 — 773,327,111.94 753,380,082.67 949,342,253.65 634,224,464.07 1,575,081,160.33 232,567,909.44 248,715,8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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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为 15.75 亿元，账面价值比实际投入成本增加 9.41 亿元，公司投资的股

票、银行理财产品及部分私募基金可于 2022 年度逐步退出获得投资收益，且公

司将投资的国晶（嘉兴）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晶半导体”）股权转让，

2022 年将收到转让价款 35,259.27 万元，根据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及现金流情况，

自有资金可能委托银行等机构进行风险较低、流动性较高理财，基金投资等风险

可控的新增证券投资，故 2022 年度将证券投资额度增加至 15 亿元。 

（2）结合可动用货币资金、可变现资产、主营业务开展所需资金、现金流

状况以及未来投融资安排等情况，说明 15 亿元证券投资资金的具体来源，大额

证券投资对你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和财务安全的影响，并充分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公司经审计的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货币资金账面价值 154,722,717.52 元，其

他主要可变现资产账面价值：交易性金融资产 47,640,790.88 元，应收账款

454,333,957.22 元，存货 116,698,334.37 元，长期股权投资 711,678,294.26 元，其

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150,335,244.74 元等。2021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702,216,007.89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607,002,223.3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5,213,784.57 元，公司现金流状况良好，公司将根据主营业务开展情况确

定未来投融资安排。 

公司 2022 年拟使用不超过（含）人民币 15 亿元进行证券投资，主要投资资

金来源测算如下： 

项目 金额 资金来源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续存

的证券投资成本 

634,224,464.07元 自有资金 

国晶半导体股权转让价款 352,592,700元 金瑞泓微电子（衢州）有限

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沪农商行股票 2021年12月31日账面价值379,008,000元，比实际

投入成本增加343,008,000元 

收回投资收益 

银行理财、部分私募基金

退出成本溢价 

银行理财、部分私募基金2021年期末账面价值比

实际投入成本增加6.05亿元，银行理财及部分私

募基金可于2022年度逐步退出获得成本溢价 

基金退出分配收益成本溢

价、银行理财收益 

其他暂时闲置流动资金 — 业务收入等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含）人民币 15 亿元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投资金额

包括续存与新增证券投资。公司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涉及投资业务，公司通过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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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规模的投资业务，有利于公司多元化经营，有助于公司拓宽行业视野，深入

了解制造业发展的前沿领域，为公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寻求战略支点，且有利于

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资金收益水平并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不会对公司主营业

务发展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制

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公司根据《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对证券类投资

进行有效的风险防范，但仍会受到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相关投资受到收

益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及政策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从

而影响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公司将遵循“资金安全、严控风险、规范运

作”的原则，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的匹配情况，以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公司投资的私募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会受到投资标的选择、行业环境、投资

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回报期较长，流动性较低

等风险，导致基金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收益。公司将积极关注合伙企业的运作情况，

督促执行事务合伙人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并根据基

金进展和运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证券投资所涉品种的具体投资额度、风险等级，是否可能存在利用委

托理财变相为第三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回复： 

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含）人民币 15 亿元进行证券投资。其中，拟使用不超

过（含）13 亿元的自有资金用于委托理财；使用不超过（含）2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新股配售或申购、证券回购、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债券与衍生品交易等产品

的投资，上述投资金额包括续存与新增证券投资金额，且任一时间投资额不能超过

审议额度。  

公司目前续存的证券投资系投资于境内股票、私募基金及银行理财产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证券投资实际投资金额为 634,224,464.07 元，其中投资境

内股票金额为 48,971,130.00 元，投资私募基金金额为 543,259,968.19 元，投资银行

理财产品金额为 41,997,905.88 元，投资风险可控，新增证券投资额度视公司经营情

况，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 

公司续存的证券投资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结合经营规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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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对已投证券投资项

目进行投后管理并合理评估实施新增证券投资项目。 

公司不存在利用委托理财变相为第三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4）结合人员配置、投资决策机制、内控及风险管理制度等情况，说明你

公司是否具备与投资规模相适应的投资能力，能否控制证券投资风险。 

回复：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结合公司的经营规划，在充分保障公司日常经营性资金需求、不影响正常经

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和下属公司拟使

用合计不超过（含）人民币 15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制

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为规范公司的证券投资行为，建立完善有序的

投资决策管理机制，防范证券投资风险，提高公司资金运作效率，保证公司资金、

财产安全，维护股东和公司合法权益，维护投资者权益和公司利益，公司根据有

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的情况下，进行资金规模与公司资产结构相适应的证券投资。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实施具体投资项目。公司董事长为证券投资

事项的负责人，在授权范围内签署投资相关的协议及合同；并按照制度规定的决策

权限，将拟投资项目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在证券投资项目实施前，公司证券部负责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对拟投资项目进行

市场前景、所在行业的成长性、对拟投资项目进行经济效益可行性分析、项目竞争

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估，并上报董事长。  

证券投资项目开始实施后，证券部负责证券投资项目的运作和管理，并向董事

会报告投资盈亏情况。公司财务部负责证券投资项目资金的筹集、使用管理，并负

责对证券投资项目保证金进行管理。  

公司内审部负责对证券投资项目的审计与监督，每个会计年度末应对所有证券

投资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证券投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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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对于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项目应当及时报告公司董事会。 独立

董事可以对证券投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公司各项投资的审批程序确保合法有效，并接受中介机构审计。  

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对公司证券投资的

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

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防范投资风险。同时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和调

研，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2、根据出售国晶半导体股权的款项支付安排，金瑞泓微电子（衢州）有限

公司在 2022 年 3 月 10 日向你公司支付 17,629.635 万元，在 2022 年 5 月 8 日前

支付 17,629.635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前述第一笔款项的支付情况，是否已足额按

期支付，并就后续款项支付对交易对手方的履行能力进行分析。 

回复： 

金瑞泓微电子（衢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泓微电子”）已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如期向公司足额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7,629.635 万元。公司已就金

瑞泓微电子的履约能力及财务状况进行分析，金瑞泓微电子依法存续并持续经

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后续款项支付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查询，金瑞泓微电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金瑞泓微电子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164,604.18 93,785.37 258,389.55 4,586.44 5,452.53 10,038.97 

2021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256,143.70 249,373.75 505,517.45 21,082.32 11,026.08 32,108.40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总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995.53 -1,864.33 -1,864.33 6,155.98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总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16,493.87 -3,741.53 -3,741.53 -3,4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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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你公司说明截至出售日，与国晶半导体的业务往来情况、资金往来余

额，是否存在为其提供财务资助及担保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以及后

续解决安排。 

回复：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与中晶（嘉兴）半导体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柘中

电气有限公司与国晶半导体（原名：中晶（嘉兴）半导体有限公司）签订合计金

额不超过 7,000 万元（含税）设备供货施工合同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中晶（嘉兴）半导体关联交易的公告》。截

至国晶半导体股权出售日，国晶半导体与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供货施工合同已

履行完成，合同实际发生金额 57,491,661.37 元，公司已收到全部合同价款。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补充审议关联交易的议案》，2021 年 4 月公司拟计划以自有资金采购部分机器

设备，出租给国晶半导体使用，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公司本次交易目的为获

取稳定的租金收益，公司向国晶半导体实际交付租赁标的物且双方签署交接文件

之日起算，以人民币 1,000 万元/年价格向国晶半导体收取租赁费，租赁期间共

16 年。公司为支付国晶半导体原采购合同价款向宁波银行上海闵行支行申请开

具人民币 1 亿元银行承兑汇票，未直接向国晶半导体偿付资金。国晶半导体将该

票据出质给交通银行嘉兴分行用于开具进出口信用证。2021 年 7 月，国晶半导

体以银行存款作为保证金的方式，将该银行承兑汇票置换出来，解除该票据质押，

并将该票据转让背书至公司。公司收到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后，票据未再使用。本

次关联交易因公司经营安排，已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未实际发生设备交付、

资金交收的情况。 

公司对国晶半导体 80,000万元认缴出资额对应的投资款金额为 81,600万元，

截至出售日，公司对国晶半导体已实际支付投资款 35,000 万元，尚有投资款

46,600 万元未支付。根据公司出售国晶半导体股权的款项支付安排，金瑞泓微电

子应当就公司转让对国晶半导体实际已出资额，向公司支付转让价款 35,259.27

万元；金瑞泓微电子在 2022 年 3 月 10 日已向公司支付 17,629.635 万元，将在

2022 年 5 月 8 日前支付剩余转让款 17,629.635 万元。公司尚未实际出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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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瑞泓微电子应当向国晶半导体支付投资款 46,600 万元。截至国晶半导体股权

出售日，公司应付国晶半导体往来款余额为 1,666.92 万元。  

截至股权出售日公司不存在对国晶半导体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的情形。 

 

4、你公司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已于 2022 年 3 月 9 日经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国晶（嘉兴）半导体

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向金瑞泓微电子转让公司持有的国

晶半导体 80,000 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投资。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国晶半导体

的股权及其他权益一并转让。  

截至国晶半导体股权出售日，国晶半导体向交通银行嘉兴分行南湖区支行举

借的银行贷款，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峰投资”）

以其持有的公司（柘中股份 002346）股票就国晶半导体为该笔银行贷款提供了

股票质押担保（担保借款截止股权出售协议签署日的剩余未还本金金额为 32,8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就前述担保，金瑞泓微电子承诺：其应在国晶半导体股权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后 60 日内负责以法律法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允许的方式替换

解除康峰投资为国晶半导体提供的上述全部质押担保责任，如果无法替换解除

的，金瑞泓微电子确保国晶半导体应在前述期限内偿还完毕上述全部银行借款以

涤除康峰投资的上述股票质押担保，金瑞泓微电子应保证康峰投资对国晶半导体

不再负有任何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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